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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校友會會章 

 

第一章 【 組織】 

1 組織名稱 

1.1 中文名稱為「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校友會」 

1.2 英文名稱為‘Ho Lap Primary School (Sponsored by Sik Sik Yuen) Alumni Association’ 

1.3 會徽 

1.4 會歌  

2 會址：九龍慈雲山雙鳳街 88 號 —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3 宗旨：秉承學校校訓 「普濟勸善」，發揚「自助助人，自重重人」的可立精神 

3.1 加強校友對母校的歸屬感，成為校友與母校之間溝通的橋樑。 

3.2 建立校友之間的聯繫及促進校友間的感情，發揮團結互助精神。 

3.3 發揚母校的辦學理念，藉着校友的知識和經驗回饋母校。 

4 本會為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所認可的唯一校友會，經學校校董會確認。本會之宗旨及進行之活

動，須符合母校之辦學精神和宗旨。如遇特殊情況，母校之校董會保留是否確認校友會之權力。 

 

第二章  【會員】 

1 資格：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之校友，均可申請成為本會會員，經幹事會通過後便正式成為本會會

員。 

2 會員類別 

2.1 少年會員 (未滿 18 歲之校友) 

2.2 基本會員 (已滿 18 歲之校友) 

2.3 榮譽會員 (現任母校校長及教師) 

2.3.1 榮譽會員不須繳交會費 

2.3.2 榮譽會員離職時，其會員資格隨即終止 

3 會員權利 

會員類別 動議權 和議權 投票權 提名權 選舉權 被選舉權 
參加 

活動 

享有 

會員福利 

少年會員         

基本會員         

榮譽會員         

4 會員權責 

4.1 遵守會章的所有條文。 

4.2 遵守本會會員大會通過的所有議案。 

4.3 不可作出任何不利於本會利益及福利的行為。 

4.4 會員須繳交會費。 

4.5 會員若以本會名義參加對外活動，事前須得主席批准，主席亦須於幹事會向幹事交代清楚。 

5 撤銷會籍 

5.1 會員欲退出本會，需以書面通知應屆幹事會，方可撤銷會籍，已繳交之會費將不獲發還。 

5.2 會員必須遵守本會所訂立之章則，凡會員之言行有損本會之名譽及利益者，幹事會有權將詳

情提交會員大會，並由會員大會議決是否撤銷其會籍。 

5.3 有刑事案底者不可擔任幹事會幹事。 

第三章 【會員大會】 

1 組織與職權 – 會員大會為本會最高權力機構，由全體會員組成。其職權包括： 

1.1 通過幹事會周年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 

1.2 選舉、補選或罷免幹事 

1.3 必要時可解散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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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決定校友會之政策 

1.5 必要時得修改會章及通過會章 

1.6 其他事務 

2 召開會員大會 

2.1 每年度需於適當時間由幹事會召開最少一次會員大會，並須於開會前十四日通知全體會員出

席。 

2.2 會議須有校友會員二十人或校友會員四分之一或以上出席始得舉行；如逾開會時間 30 分鐘

仍未達法定人數，主席應宣佈會議延期舉行。其第二次召集之會員大會須於延期後一個月內

舉行，並須於開會前十四天通知會員出席；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寡，其會議之舉行，均視為

合法。 

2.3 會員大會應由應屆幹事會主席或代主席召開及主持。 

2.4 所有會議或活動，本會會以郵遞、電郵、短訊、Whatsapp、「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校友會」

Facebook 群組或校友會網頁通知各位會員。 

3 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3.1 如遇下列任何一種情況，幹事會主席得召開特別會員大會。 

3.1.1 校友會員二十人或校友會員四分之一或以上聯署提出，而有關聯署之發起人須於聯署

文件中列明要求討論事項之具體內容，主席須於收到有關聯署文件後一個月內召開會

議並通知會員出席。 

3.1.2 幹事會認為有需要時，並得於幹事會會議議決，獲半數以上幹事同意。主席須於開會

前十四日通知全體會員出席，並附議程。 

3.2 其通知會員出席之方式及會議之有效法定人數與周年會員大會相同。 

4 會員大會會議規則 

4.1 會議進行中，如在場的校友會員出席人數減至不足法定人數時，會議仍可繼續進行，法定人

數不論多寡，其會議之舉行，均視為合法。 

4.2 各項會議舉行時，如正、副主席均缺席，需即時從出席幹事中推舉一人為臨時主席，主持會

議。 

4.3 所有本會重要決定政策決議，必須在幹事會動議，由出席大會之校友會員投票通過或否決。 

4.4 任何議案之通過，除另有規定者外，須出席之校友會員半數通過方為有效。 

4.5 一切議程、決議內容不能有違母校辦學宗旨及精神，或抵觸本港教育條例或資助則例。 

 

第四章： 【幹事會】 

1 在會員大會休會期間，全權負責處理本會內外事務。 

2 幹事會之權責 

2.1 幹事會每年召開會議不少於兩次，會議通常由主席召開。 

2.2 幹事會向會員大會提出建議及會務之書面報告。 

2.3 幹事會有權執行本會之政策及財政運用，並發起選舉及投票。 

2.4 幹事會有權負審批會員資格，並有最終決定權。 

3 幹事會之組織 

3.1 幹事會由至少 8 名基本會員組成，由會員大會投票選舉產生。 

3.2 榮譽會員數名，由校長委任，列席幹事會會議，就各項事務提供意見。 

3.3 幹事均為義務性質，無任何薪酬。 

3.4 幹事之任期為兩年，按學年計算，即由獲委任之學年九月一日至下一學年八月三十一日止。

一經選出，須負責該任期內之一切會務。 

3.5 職務由當選之幹事互選出任，具體分工如下： 

3.5.1  主席 (1 位)： 

執行會員大會及幹事會議決案；召開及主持一切會議；簽署文件；負責處理一切會

務，對外代表本會，對內領導及推行會務，監察各幹事之工作。在會員大會及幹事

會會議時擔任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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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副主席  ( 2 位，分內務和外務)： 

協助主席推行會務及聯絡事宜，如主席請假或因事離職，可暫代主席至幹事會改選

為止。 

3.5.3  司庫  (1 位)： 

負責記錄一切賬項收支，簽發支票，於週年大會前編寫財政年結，並於會員大會中

報告財政狀況。一切支出必須經主席同意及簽署，方為有效。 

3.5.4  秘書  (1 - 2 位)： 

負責處理一切對內、對外書信文件，會員名冊，會議議程及紀錄，保管一切有關之

檔案文件及處理會籍事宜。 

3.5.5  活動統籌  (1 - 3 位)： 

負責策劃、組織及推廣一切康樂活動、講座及座談會。 

3.5.6  公共關係事務統籌  (1 - 2 位)： 

宣傳本會各項活動，購買物品，佈置場地，管理校友會網頁及處理其他會務。 

3.5.7  編輯  (1 - 2 位)： 

負責會訊及通告事宜。 

4 幹事會會議規則 

4.1 所有幹事會會議需由主席主持，若主席缺席，則由副主席主持。 

4.2 幹事會會議不可少於半數幹事及最少一名榮譽會員出席方為有效。倘若未足此數，主席得宣

布會議告吹，並於一個月內再度召開，屆時不論出席人數多寡均被視作足夠法定人數。 

4.3 所有議案必須得到過半數之出席幹事通過方為有效；如在表決過程中，票數相同時，主席獲

最終決定權。 

4.4 幹事會未能完成之議程，可交續會處理。而續會的法定人數不論多寡，其會議之舉行，均視

為合法。 

4.5 一切議程、決議內容不能有違母校辦學宗旨及精神，或抵觸本港教育條例或資助則例。 

 

第五章：【財政】 

1 會費 

1.1 所有校友需於辦理入會手續時繳付會費。 

1.2 會費為港幣一佰圓正，以終生制一次過形式向會員收取。  

1.3 每位會員獲發一會員編號 (例：026107 代表該會員於 2002 年畢業，6A 班，學號 07)。 

1.4 調整本會會費，屬修訂會章情況，一切程序均須符合本會會章。 

1.5 本會所收之所有款項只可用作本會一般開支，以及舉辦本會的活動。 

1.6 所有費用一經繳交，概不退還。 

1.7 所有少年會員於年滿 18 歲當天自動成為基本會員，即時享有基本會員的權利與義務。 

2 經費 

2.1 本會所有支出必須提交幹事會通過。 

2.2 本會經費由會費及幹事會有權接受的任何形式無條件捐助支付。 

2.3 本會經費只能支付與本會相關之各項活動。 

2.4 本會財務由司庫負責管理。 

2.5 司庫須於會員大會時提交財政報告。如司庫缺席會議，須事先向副主席提交收支報告，並由

其代為報告。 

2.6 司庫須妥善保存本會的收支賬目，而一切收支單據亦須保留七年，七年後之單據交學校全權

處理。 

2.7 本會現金需存於以本會名義開設之本港銀行戶口內，戶口由主席、副主席及司庫三個職位的

人士代表本會開立。提款時亦須有主席、副主席及司庫其中之二人聯同簽名。 

2.8 本會解散時，本會所有資產於扣除應繳開支 ( 或債務 ) 後，將全數捐贈母校作學生福利及

教學資源用途。 

2.9 本會如有現款超越三千元時，須存入於指定之銀行。司庫可保管不超過港幣三千元之零用現

金，作為一般經常開支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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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除經常費外，單項支銷在一千元或以下者，得由主席授權支付；其在一千元以上，須先獲得

幹事會議決准許後，始得支付。 

2.11 本會幹事會的任何幹事如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間接在一項與本會訂立的合約或建議與本會訂立

的合約中有利益關係，則該幹事須聲明或申報其利益關係的性質。幹事會任何幹事不可就其

具有利益關係的任何合約或就任何由此引起的事項作出表決；如他作出表決，則其票數不得

被點算。 

2.12 若該年度出現財政虧負，本會會員責任只限於所繳付之入會費，其餘債項須於會員大會中商

討如何解決。 

2.13 本會理財量入為出，不得向外舉債，如有負債，須在會員大會中解釋並按一般法律原則辦

理。 

2.14 本會之財政年度由每年九月一日至翌年八月三十一日。 

 

第六章 ： 【幹事會選舉】 

1 幹事之任期為兩年，按學年計算，即由獲委任之學年九月一日至下一學年八月三十一日止。 

2 候選人提名期 

2.1 幹事任期將滿，應屆幹事會應於選舉舉行前兩個月通知全體會員。並於選舉日前約六周開始

接受候選人提名，截至選舉日期前約四周。 

2.2 候選人必須是基本會員，由最少一位校友會員提名及一位校友會員和議。另外，候選人亦須

填妥參選表格。於截止接受提名當日中午十二時前交回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校友會，或交嗇

色園主辦可立小學轉交校友會，其合法候選人之地位方可成立。 

2.3 如提名期結束當日香港天文台發出紅色暴雨信號、黑色暴雨信號、八號預警/八號或以上熱

帶氣旋警告信號，該輪之結束日期將順延至信號取消後的下一個工作天。 

2.4 提名期結束後，選舉主任須依候選人英文姓名次序決定候選人的編號。 

3 候選人資料 

3.1 每位獲提名的候選人須向選舉主任提供個人資料簡介，以供校友作投票的參考。 

3.2 投票日最少一周前須通知全體會員有關投票日的詳情，並附上候選人名單以及他們提供的資

料簡介。 

4 投票安排 

4.1 選舉每兩學年一次，由校方及應屆幹事會共同負責。 

4.2 選舉採用不記名投票，以一人一票的方式進行。 

4.3 投票日須在提名期結束後最少一個月內舉行 

4.4 校方及應屆幹事會須安排一個選舉會舉行投票，程序如下： 

4.4.1 選舉主任簡介投票程序； 

4.4.2 簡單介紹各候選人； 

4.4.3 投票人進入選舉會場時須出示身份証明文件進行登記，以核實身份及確保沒有重複投

票； 

4.4.4 派發選票； 

4.4.5 投票人按選票指示填寫選票後，將選票放入指定的票箱內； 

4.4.6 派發選票後，投票人不得離開選舉會場，直至將選票放入指定的票箱內； 

4.4.7 投票會以不記名方式進行，即投票人士不得在選票上寫上自己的姓名或任何可辨識身分

的符號，亦不得讓其他投票人士目睹他投票給哪一位候選人； 

4.5 幹事會由至少八名基本會員組成。如候選人數目與空缺數目相等，則改投信任或不信任票，

獲得總合法票數二分之一以上信任票便正式當選。如於選舉內，信任票不足總合法票數的二

分之一以上，則是次選舉自動取消，選舉機制需重新啟動。 

4.6 如候選人數目超過空缺數目，由獲得多數票者當選。若出現同票而影響結果，本會將即時抽

籤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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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點票安排 

5.1 投票結束後須進行點票，選舉主任須邀請兩位校友會員及兩位榮譽會員監票。 

5.2 在點票期間，選舉主任應確保所有選票均已從投票箱倒出，才開始點票。如有以下情況，選

票當作無效： 

5.2.1 選票上所投的候選人數目，超逾認可數目； 

5.2.2 選票填寫不當；或 

5.2.3 選票加上可令人找出投票者身份的符號。 

5.2.4 點票工作結束後，選舉主任會把所有已投的選票封存。選舉主任須於適當位置加簽。 

5.2.5 選票由本會保存最少六個月，以便在有需要時使用。 

6 選舉後之安排 

6.1 新舊幹事移交手續應於當天內完成。 

6.2 新選出幹事應於選出之日起一星期內舉行新任幹事會議及互選職位。 

6.3 選舉主任須於選舉結束後兩星期內透過校友會網頁向全體會員公佈選舉結果。 

6.4 幹事一經選出，須負責該任期內之一切會務。 

6.5 幹事任滿可參加競選，而主席一職最多只能連任二屆。 

6.6 每屆幹事會之名單於改選完竣後，需於一個月內以書面告知社團事務處社團事務主任。 

7 上訴 

7.1 所有上訴必須以書面提出，列明所有憑據及清楚署名及簽名，於選舉結果公布後的一星期內

向校方或幹事會提交。 

7.2 幹事會得於接到上訴後三周內召開會員大會處理。 

7.3 主席須於十四天前通知全體會員出席。 

7.4 其通知會員出席之方式及會議之有效法定人數與周年會員大會相同。 

7.5 所有上訴以會員大會之最終決定為準，該決定並會通知全體會員。 

8 工作交代 

8.1 各幹事任期結束時，將一切職務於一個月內向翌屆幹事交代。 

8.2 幹事會任期屆滿後，需提交全年工作報告及財政報告，於卸任後第一個會員大會通過。 

9 道德操守 

9.1 各候選人必須遵守「幹事選舉中須留意的道德操守」。(附件一) 

 

第七章：【退會、罷免、解散】 

1 退會 

1.1 若會員退會，須書面通知。 

2 罷免 

2.1 個別會員若違反本會會章或會員大會之決議，又或作出嚴重損害本會聲譽或利益之行為，會

員大會若獲得半數以上票數支持，有權將其會籍革除； 

2.2 有關會員必須即時向秘書交出一切由他代為保管而屬本會之資產，而其已經繳交之一切費用

則不會獲得退還。 

2.3 幹事如連續三次缺席， 而無合理之解釋， 由幹事會議決，免除其職務。 

2.4 幹事會必須給與可能遭罷免之幹事或可能被革除會籍之會員不少於七天之書面通知，提醒有

關幹事或會員有權在一個月內就事件作出申辯或澄清，否則有關罷免或革除將不能生效。 

3 解散 

3.1 會員若擬解散本會，須由最少二分之一或以上校友會員聯署，以書面動議形式提交幹事會，

幹事會得召開「特別會員大會」以作表決。而該「特別會員大會」必須有二分之一或以上校

友會員出席，且議案獲得半數以上出席者支持，方可通過解散本會。 

3.2 如本會有違反母校辦學宗旨及精神，母校校董會保留決定罷免本會及接管一切財務權力。 

3.3 如本會遭指令或表決而解散，本會所有資產於扣除應繳開支 ( 或債務 ) 後，將全數捐贈母

校作學生福利及教學資源用途。 

3.4 解散後，本會所有文件紀錄、收支紀錄、印鑑及支票簿，必須存放於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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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 【遺缺 /遞補】 

1. 主席有遺缺時，由副主席擔任署理主席；如主席一職出缺一年或以上，由該屆當選之幹事互選出

任；如主席一職出缺少於一年，則由副主席代任至該任期完結為止。 

2. 若當屆幹事會中有兩名擁有副主席頭銜的幹事，須先於幹事會會議內，議決署理主席人選。如所

有擁有副主席頭銜之幹事均有遺缺時，由幹事會推選幹事一人為副主席。 

3. 幹事會內任何一個幹事有遺缺，將由幹事會內其他幹事遞補。 

4. 如幹事有遺缺，而全體幹事人數跌至四人或少於四人時，則幹事會須於一個月內召開會員大會，

補選當屆幹事會已出缺之職位。惟補選人職位，不包括主席。 

5. 補選幹事之任期為該屆幹事會的餘下任期。 

6. 幹事會內任何一個幹事有遺缺而需要遞補時，幹事會須於一個月內，按會章規定，公佈遞補該職

位之幹事名單。 

7. 如幹事會欲集體請辭，須召開會員大會通過，並公告會員。 

 

第九章：【附則】 

1 印鑑及文件 

1.1 本會之印鑑只有在主席批准下之幹事方可使用。 

1.2 所有本會發出之文件，必須蓋有本會印鑑，且經主席簽署，方為有效。 

2 會章修改 

2.1 校友會籌組委員會負責擬定臨時會章，作為籌組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第一屆校友會所依據的

章則。 

2.2 臨時會章由第一屆會員大會正式通過後便正式成為本會會章。 

2.3 建議修改之會章須由幹事會建議，或至少二十位校友會員聯署，以書面形式提交幹事會，然

後於會員大會上提出動議，獲得過半數以上出席的校友會員通過，方為有效。 

3 法定語文 

3.1 本會以中文為法定語文。 

4 定義及解釋： 在本文件內，除文義需要不同釋義，否則：  

4.1 「會章」指《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校友會會章》； 

4.2 「本會」指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校友會； 

4.3 「校友」指曾就讀本校之學生； 

4.4 「母校」/「校方」/「本校」指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4.5 「幹事會」指符合「本會」「會章」定義的幹事會； 

4.6 「校長」指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校長； 

4.7 「教師」指獲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聘任之教師； 

4.8 「會員」指符合「本會」會章定義的會員； 

4.9 「校友會員」指符合「本會」會章定義的少年會員和基本會員； 

4.10 「幹事」指「本會」「幹事會」幹事； 

4.11 「主席」指「本會」「幹事會」主席； 

4.12 「校董會」/「法團校董會」指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法團校董會； 

 

第十章：【校友校董選舉】  

1. 本會會以公平及開放透明的方式選出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校友校董，並須向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

法團校董會提名獲選的校友出任校友校董。 

2. 有關選舉須參照教育局(或其他相關政府部門)不時刊登的修訂或更新選舉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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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校友會 
 

 

 

會歌 
 

 

 

會歌 
 

 

 

 

 

 
 
 
 
 
 
 
 
 
 
 
 
 
 
 
 
 
 
 
 
 
  

 

暖火中的足印  曲、詞：黃志鴻 

 曾給我愉快歡笑的球場 仍滿佈昨天嬉戲的腳印 

從千億腦海寫照中尋回 遙遠散落足印 

找到那腳印 未泯的天真 多少往事永留在我心 

從前師恩深刻似深海 在我心這疼愛長存永在 

關愛的手不曾離開 微笑 到永遠未變改 

齊燃點起這溫暖的火 共挽手你與我同行唱和 

溫暖詩篇將來重溫 朋友 再次唱詠這歌 

再細膩回味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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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嗇色園主辦可立小學校友會 

幹事選舉中須留意的道德操守 

 
候選人的提名  

1. 不 得 提 供 利 益 令 任 何 人 參 選 或 不 參 選 。  

2. 不 得 提 供 利 益 令 任 何 已 獲 提 名 的 候 選 人 退 出 競 選 。  

3. 不 得 提 供 利 益 令 任 何 候 選 人 不 盡 最 大 努 力 促 使 其 本 人 當 選 。  

4. 不 得 索 取 或 接 受 任 何 人 的 利 益 而 參 選 或 不 參 選 。  

5. 不 得 索 取 或 接 受 任 何 人 的 利 益 ， 而 在 獲 提 名 為 候 選 人 後 退 出 競 

選 。  

6. 不 得 索 取 或 接 受 任 何 人 的 利 益 ， 而 不 盡 最 大 努 力 促 使 其 本 人 當 

選 。  

7. 不 得 施 用 或 威 脅 施 用 武 力 或 脅 迫 手 段 令 任 何 人 參 選 或 不 參 選 ， 

或 退 出 競 選 。  

8. 不 得 以 欺 騙 手 段 令 任 何 人 參 選 或 不 參 選 ， 或 退 出 競 選 。  

 
競選活動  

1. 不 得 發 表 包 括 （ 但 不 限 於 ） 候 選 人 的 品 格 、 資 歷 或 以 往 的 行 為 

的 虛 假 或 具 誤 導 性 達 關 鍵 程 度 的 陳 述 。  

2. 不 得 參 與 任 何 可 能 引 致 批 評 或 指 稱 不 適 當 的 活 動 ， 並 須 遵 守 選 

舉 的 公 平 原 則 。  

3. 不 得 在 任 何 競 選 活 動 中 ， 特 別 是 在 競 選 刊 物 中 聲 稱 或 暗 示 獲 得 

任 何 人 士 或 機 構 支 持 ， 除 非 已 得 到 該 名 人 士 或 機 構 的 書 面 同 

意 。  

 
投 票  

1. 不 得 提 供 利 益 ， 令 他 人 在 選 舉 中 不 投 票 。  

2. 不 得 提 供 利 益 ， 令 他 人 在 選 舉 中 投 票 或 不 投 票 予 某 候 選 人 。  

3. 不 得 提 供 食 物 、 飲 料 或 娛 樂 ， 或 償 付 用 於 提 供 該 等 食 物 、 飲 料 

或 娛 樂 的 費 用 ， 以 影 響 他 人 在 選 舉 中 不 投 票 。  

4. 不 得 提 供 食 物 、 飲 料 或 娛 樂 ， 或 償 付 用 於 提 供 該 等 食 物 、 飲 料 

或 娛 樂 的 費 用 ， 以 影 響 他 人 在 選 舉 中 投 票 或 不 投 票 予 某 候 選 

人 。  

5. 不 得 向 任 何 人 施 用 或 威 脅 施 用 武 力 或 脅 迫 手 段 ， 以 影 響 他 人 的 

投 票 決 定 。  

6. 不 得 以 欺 騙 手 段 誘 使 他 人 在 選 舉 中 不 投 票 。  

7. 不 得 以 欺 騙 手 段 誘 使 他 人 在 選 舉 中 投 票 或 不 投 票 予 某 候 選 人 。 

 
 

 
 
 
 
 
 


